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士簡字第1396號

原      告  陳志遠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葉書佑律師                     

被      告  徐芷鼎  

訴訟代理人  劉韋廷律師

            陳禹齊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修復漏水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6月5日言詞辯

論終結，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將原告所有之門牌號碼臺北市○○區○○○路00○0號1樓

之房屋，如社團法人臺北市土木技師公會113年9月20日北土技字

第1132003964號鑑定報告(案號：000000000)所示十二、鑑定結

論：(一)如原證12所示編號1漏水部分之修復項目、修復方法(含

鑑定報告附件六F-3頁所示)修復至不漏水之狀態。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捌萬零柒佰零壹元，及自民國一百一十二

年十一月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新臺幣貳拾肆萬柒仟陸佰參拾元，其中新臺幣壹拾捌萬

肆仟貳佰伍拾伍元由被告負擔，並自本判決確定之翌日起至清償

日止，加給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第一項部分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陸萬肆仟陸佰陸

拾柒元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本判決第二項部分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捌萬零柒佰零壹

元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基

礎事實同一、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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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第255條第1項但書第2款、第3款分別定有明文。又依同

法第436條第2項之規定，前揭規定於簡易訴訟程序亦適用

之。查原告起訴時訴之聲明為：「㈠被告應將臺北市○○區

○○○路00○0號1樓之房屋（下稱系爭被告房屋），修繕至

不漏水狀態，並將原告所有門牌號碼臺北市○○區○○○路

00○0號1樓之房屋（下稱系爭原告房屋）受損部分修繕至回

復原狀。如被告不予修繕，應容任原告自行雇工進入修繕，

並由被告給付修繕費用；㈡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14

3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

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嗣於訴訟程序進行中，原告

參酌社團法人台北市土木技師公會民國113年9月20日北土技

字第1132003964號鑑定報告書（下稱系爭鑑定報告）之內

容，變更訴之聲明為：「㈠被告應將系爭原告房屋依系爭鑑

定報告所示十二、鑑定結論：㈠如原證12所示編號1漏水部

分之修復項目、修復方法(含系爭鑑定報告附件六F-3頁所

示)修復至不漏水之狀態；㈡被告應給付原告130701元，及

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

五計算之利息。」，核其變更請求部分，分屬請求之基礎事

實同一及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揆諸前揭之規定，應予

准許。

二、原告起訴主張略以：原告為系爭原告房屋之所有權人，而被

告為系爭被告房屋之所有權人，兩造係互為共用一面共用壁

(下稱系爭共用壁)之相鄰鄰居關係，原告自111年起發現系

爭共用壁有漏水現象（下稱系爭漏水），且在短瞬間漏水顯

著嚴重，乃透過里長及員警前來居間瞭解屋況，發現係因公

用排水管（下稱系爭公管）破損造成漏水，且被告亦坦承使

用工具破壞系爭公管，嗣經聯繫抓漏師傅到場測試，因被告

拒絕鑿開系爭被告房屋側共用壁，原告為找出真相遂請抓漏

師傅系爭原告房屋側共用壁以確認，發現系爭公管面向系爭

被告房屋處明顯遭外力破壞，且有鑿洞多達數處，造成系爭

共用壁漏水嚴重，而被告為系爭被告房屋之所有權人，系爭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二頁



原告房屋既因被告前開行為所致系爭漏水而受損，被告自應

將系爭原告房屋依系爭鑑定報告所示十二、鑑定結論：㈠如

原證12所示編號1漏水部分之修復項目、修復方法(含系爭鑑

定報告附件六F-3頁所示)修復至不漏水之狀態（此部分預估

費用為64667元），且應依系爭鑑定報告所示十二、鑑定結

論㈡所示修繕工法(詳如系爭鑑定報告附件六F-4頁所示)回

復原狀，並由被告賠償此部分修繕費用計為30701元，復因

系爭漏水造成系爭原告房屋受損，致原告無法完整使用其房

屋，且系爭共用壁位在系爭原告房屋之浴廁，造成居住環境

受到影響、居住品質下降，已使原告之居住安寧受有侵害且

屬情節重大，並據此請求精神慰撫金10萬元，爰依民法第76

7條第1項中段、第184條第1項、第191條第1項、第195條第1

項、第213條第1項、第3項、第215條及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

10條第1項、第6條第1項第2款、第3項之法律關係提起本件

訴訟，請求擇一為有利判決，並聲明：㈠被告應將系爭原告

房屋依系爭鑑定報告所示十二、鑑定結論：㈠如原證12所示

編號1漏水部分之修復項目、修復方法(含系爭鑑定報告附件

六F-3頁所示)修復至不漏水之狀態；㈡被告應給付原告1307

01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

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㈢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

行。

三、被告則以：系爭鑑定報告指出無法確定是何人或從何方向鑽

孔，而原告提供之錄影及譯文稿亦無法證明被告曾表示對系

爭公管鑽孔，被告於對話中僅表示曾對壁癌牆面進行處理，

與原告所稱系爭共用壁牆面受毀損位置並不相同；被告係於

111年3月間發現共用壁結構樑下方附近壁癌現象，顯見滲水

情形已達一定期間，與其在自家範圍內進行簡易修補行為無

關，且坊間抓漏師傅是否有能力判斷系爭漏水之原因仍有待

確認，另原告對系爭原告房屋為室內裝修後，系爭被告房屋

始有壁癌情形產生，系爭漏水並無法排除係原告自行裝修行

為所致；系爭公管並非被告專有部分，被告自無依公寓大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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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條例第10條第1項之規定負修繕維護責任，且原告除系

爭漏水所在浴廁外，尚有另一間衛浴可用，難謂原告生活有

何不便，被告因系爭共用壁之漏水致其屋內受損，家人被迫

搬遷，亦受有和家人分離之痛苦，應與原告所請求之慰撫金

相互抵銷；另系爭公管並非原始就有，係原告事後變更隔局

方埋入水管，被告無從預見，並無過失，縱認有過失，原告

亦與有過失，應減輕或免除被告之損害賠償責任等語資為抗

辯，並聲明請求駁回原告之訴及其假執行之聲請，且如受不

利判決，願供擔保准免宣告假執行。

四、得心證之理由：

　㈠原告主張其為系爭原告房屋之所有權人，被告為系爭被告房

屋之所有權人，於上開時間發現系爭共用壁有漏水現象等事

實，業據其提出系爭原告房屋之建物所有權狀、現場照片、

系爭原告房屋受損及對應位置平面圖（即原證12）、漏水狀

態影片及照片為證，並有本院依職權調取兩造房屋之土地建

物查詢資料在卷可稽，且為被告所不爭執，是此部分之事

實，堪認為真正。又系爭共用壁之漏水原因乙節，經本院依

原告聲請委由社團法人台北市土木技師公會就系爭共用壁發

生系爭漏水之原因、修復項目、修復方法及因系爭漏水所致

損害之修復、方法及費用各節為鑑定，經該公會指派專人進

行鑑定，鑑定人員先於113年4月16日會同本院及兩造進行初

勘，勘查標的物現況滲漏水範圍主要位於廁所靠馬桶洗手台

側牆面及客廳靠系爭被告房屋側牆面上下各兩處局部範圍，

初步研判可能為該排水管滲漏或給水管滲漏等導致鄰近牆面

有潮濕斑塊等情形，嗣於113年7月8日、113年7月30日會同

兩造至現場進行第一次及第二次鑑定會勘，並針對系爭漏水

之可能成因，逐一採「排除法」分析之，經勘查系爭漏水位

置，並非與室外接觸，可排除下雨「雨水」藉由外牆或窗戶

等滲入之可能性，復經由給水管壓力測試後排除給水管滲漏

之可能，嗣因調查得知系爭公管於本次會勘前已無漏水情形

乃因系爭原告房屋樓上已改管將其流理台廢水排放他處，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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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樓上同意將其排水暫時改回以利排水試驗，於系爭原告房

屋1樓廁所間即觀測到系爭公管有漏水情形，因漏水處位於

磁磚隱蔽部分，經拆除磁磚及牆面後，發現排水管上下範圍

皆有鑽孔痕跡，且前後皆有孔洞，鑽孔直徑約1.0cm，復就

兩造房屋擇定4處牆面為牆體含水量觀測，並於系爭原告房

屋後側晾衣間進行冷水管壓力測試（檢測過程及結果詳如系

爭鑑定報告之第5至8頁及附件五所載），經鑑定人綜合上開

漏水現況及檢測結果所得研判漏水原因為：系爭漏水係因系

爭公管本身有孔洞所致，且因系爭公管上下範圍皆有鑽孔痕

跡且前後皆有孔洞，系爭公管下方背面經移除排水管後發現

背後牆身亦有孔洞，綜合上述研判該段排水管過去曾經有人

為鑽孔導致系爭公管有孔洞而非自然破損等內容（詳如系爭

鑑定報告第8至9頁所載），足見系爭漏水係因人為鑽孔致系

爭公管有孔洞所致；而本件鑑定係由台北市土木技師公會選

任具有專業知識經驗之技師負責會勘、檢測事宜，經該專業

人員多次至現場勘查、檢測，並聽取兩造陳述，且就勘查、

檢測及測試過程，均檢附會勘紀錄表、照片及檢測結果等為

佐，可認台北市土木技師公會所為之前開鑑定意見並無明顯

違反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之處，當屬可信，是系爭共用壁之

前開漏水，係因系爭公管上人為鑽孔所生孔洞始有滲漏水情

形之事實，應可認定。

　㈡被告雖自承於111年3月間曾於系爭共用壁處理壁癌之簡易修

繕事宜，然辯稱其並未於系爭共用壁鑽孔云云，並提出特力

屋購買材料證明為證，而該等材料證明僅記載商品名稱為防

水塗料，自難據此認定被告所為具體修繕行為之態樣，而依

原告所提出被告於112年6月12日與里長、員警及抓漏師傅所

為對話譯文（即原證8-1、9-1、10-1）及被告就前開譯文所

為勘誤內容（即被證1）所示，被告確曾向里長、員警及抓

漏師傅表示其因系爭被告房屋側牆面有水而於牆壁上鑽洞以

為修補等語，且經證人即抓漏師傅盧志宏於本院言詞辯論時

證述在卷，參以被告於本院113年4月16日現場履勘時自承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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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年上半年曾在系爭共用壁進行壁癌修繕事宜，此有本院勘

驗筆錄在卷可稽，堪認被告確曾於111年間在系爭被告房屋

側共用壁鑽洞以進行修繕事宜；又依系爭鑑定報告之附件五

編號11、12至13所示，系爭公管前後皆有孔洞，經移除後發

現背後牆身亦有孔洞，而上開牆身之孔洞係位於系爭被告房

屋側共用壁，且依前開譯文所示，被告於牆壁鑽孔處理完畢

後即將洞口修補，自難僅以該牆身之孔洞未鑿穿而認系爭公

管上孔洞並非被告前開修繕行為所致；又被告既因系爭被告

房屋側共用壁之牆面有水而為前開鑽孔修繕之行為，自得預

見系爭共用壁內系爭公管之存在，且依原告所提出之漏水狀

態照片（即原證4）所示，審酌證人盧志宏於本案言詞辯論

時證稱：「（問：請用原證4照片說明現場處理順序為

何？）順序是開挖的時候是照片3，當時已經看到照片3下方

的破洞，所以我在破洞的上方開一個方型孔，切開的部分是

為了讓機器可以進去後方，切開方型孔的時候就發現後面有

一個孔，切下來後就是照片4，然後發現有水泥修補的痕跡

及牆上有類似的洞，就是在切口下方的洞，照片2就是截下

來的管子，照片上所示管子的那面就是靠64之1房屋那邊的

牆面，照片1就是後來我們接上沒有破洞水管的照片。」等

語，參以原證4之照片4所示，系爭被告房屋側共用壁之牆身

確有孔洞痕跡，堪認系爭公管管身之孔洞應為被告在系爭被

告房屋側共用壁鑽洞進行前開修繕行為之際不慎破壞所致。

　㈢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

任；又負損害賠償責任者，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

外，應回復他方損害發生前之原狀，且債權人得請求支付回

復原狀所必要之費用，以代回復原狀；又不能回復原狀或回

復顯有重大困難者，應以金錢賠償其損害，民法第184條第1

項前段、第213條第1項、第3項及第215條分別定有明文。查

系爭漏水係被告在系爭被告房屋側共用壁鑽洞進行前開修繕

行為不慎造成系爭公管之孔洞所致，業經本院說明如前，則

原告自得請求被告就系爭漏水所致系爭原告所有房屋之損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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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回復原狀，並得請求支付回復原狀所必要之費用，以代回

復原狀；而系爭鑑定報告，除就系爭漏水之成因為鑑定外，

並就系爭漏水及其所致損害之修繕方式及修繕工項、明細各

節，本諸其專業判斷已於鑑定報告書內詳為說明，是原告主

張被告應將系爭原告房屋依系爭鑑定報告所示十二、鑑定結

論：(一)如原證12所示編號1漏水部分之修復項目、修復方

法(含鑑定報告附件六F-3頁所示)修復至不漏水之狀態以回

復原狀，尚屬有據；又系爭漏水確為系爭原告房屋客廳靠系

爭被告房屋側藍色油漆牆面上下兩處壁體油漆剝落及潮濕斑

塊之成因，此有系爭鑑定報告可佐，原告自得依上開規定請

求被告賠償該處因漏水所受之損害，而依系爭鑑定報告所

載，修繕前開漏水處之費用估為30701元（詳如系爭鑑定報

告附件六F-4頁所示），則原告據此請求被告給付此部分修

繕費用30701元以代回復原狀，亦屬有據。

　㈣又按，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

私、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

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民法第195

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又不法侵害他人居住安寧之人格利

益，如其情節重大，被害人非不得依民法第195條第1項規定

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最高法院92年台上字第164號判決意

旨參照）。另不法侵害他人之人格權，被害人受有非財產上

損害，請求加害人賠償相當金額之慰撫金時，法院對於慰撫

金之量定，應斟酌實際加害情形、所造成之影響、被害人痛

苦之程度、兩造之身分地位、經濟狀況及其他各種狀況，以

核定相當之數額（最高法院47年台上字第1221號、51年台上

字第223號號判決意旨參照）。查系爭漏水係因被告對系爭

共用壁鑽孔致系爭公管破損所致，業經本院認定如前，而系

爭漏水位於系爭原告房屋之浴廁，為原告日常生活起居常用

之處，且依系爭鑑定報告內系爭原告房屋現況照片所示，前

開漏水受損情形，確已致居住環境受影響、生活品質下降，

妨礙其使用功能及舒適性，可認原告居住安寧之人格利益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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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侵害且屬情節重大，則原告依上開規定請求被告賠償其所

受非財產上損害，尚屬有據，本院審酌其與被告之身分、地

位及經濟能力、被告侵權行為之手段、方法及加害程度、原

告之痛苦程度及受害期間等一切情狀，認原告就被告前揭侵

權行為所得請求精神上之損害賠償以5萬元為適當。

　㈤另按，民法第217條第1項所謂被害人與有過失，須被害人之

行為助成損害之發生或擴大，就結果之發生為共同原因之

一，行為與結果有相當因果關係，始足當之，倘被害人之行

為與結果之發生並無相當因果關係，尚不能僅以其有過失，

即認有過失相抵原則之適用（最高法院92年度台上字第431

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本件被告雖辯以系爭公管係原告事

後變更格局方埋入水管，原告就本案損害之發生與有過失，

應減輕或免除被告之損害賠償責任云云，並提出兩造建物使

用執照圖（即被證2）為證，然依該使用執照圖所示，尚無

從辨識其所指建物，且無從認定所指位置即為系爭共用壁，

且被告迄今亦未提出其他證據以佐其說，則被告徒以前詞抗

辯原告應負與有過失之責，尚不足採。至被告雖以上開言詞

為抵銷之抗辯，然民法第334條所稱之抵銷，係以二人互負

債務，而其給付種類相同並均屆清償期者為要件，故得供債

務人抵銷之債權，須為對於自己債權人之債權，而不得以對

於他人之債權，對於債權人為抵銷（最高法院49年台上字第

125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而系爭漏水係因被告前開行為

所致，既經本院認定如前，自難認原告就系爭漏水所致損害

負有損害賠償責任，則被告據此為抵銷之主張，亦不足

採。　

　㈥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

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

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

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又遲延之債務，以

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

息；又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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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週年利率為百分之五，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

項前段、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查本件請求被告給付因系

爭漏水所生損害賠償事件，未經原告舉證證明定有期限，應

認屬未定期限債務，依上開規定，被告應自受催告時起始負

遲延責任，而本件起訴狀繕本業於112年11月1日送達於被

告，此有本院送達證書在卷可參，是原告就上揭所得請求之

金額，尚得請求自該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即112年11月2日

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從而，原告依

上開法律關係，求為判決如主文第1項、第2項所示，為有理

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又

原告係以單一之聲明，主張二以上訴訟標的，請求法院擇一

訴訟標的而為其勝訴之判決，則本院既以侵權行為損害賠償

之法律關係就原告對被告所為請求為原告勝訴之判斷，則原

告所主張之其他請求權基礎即無庸審酌，併此敘明。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經核與

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無逐一論列之必要，併予敘明。　

六、本件係就民事訴訟法第427條第1項適用簡易程序所為被告部

分敗訴之判決，依同法第389條第1項第3款規定，應依職權

就原告勝訴部分宣告假執行，並依同法第392條第2項規定酌

定相當擔保金額（分別為主文第一項之訴訟標的價額即系爭

漏水之修復費用64667元及主文第二項所示之金額），而依

被告聲請如預供如主文所示之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另依

同法第79條、第91條第3項之規定職權確定訴訟費用額為247

630元(計有：第一審裁判費2100元、證人日旅費530元、鑑

定費用245000元），其中184255元應由被告負擔，並自本判

決確定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加給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

息，餘由原告負擔。又原告所為宣告假執行之聲請，僅在促

使法院為此職權之行使，本院自不受其拘束，仍應逕依職權

宣告假執行，然本件既已依職權宣告假執行，自無再命原告

提供擔保之必要。至原告之訴經駁回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

即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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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11　　日

　　　　　　　　　士林簡易庭　法　官　黃雅君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應

記載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

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11　　日

　　　　　　　　　　　　　　　書記官　吳尚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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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士簡字第1396號
原      告  陳志遠  




訴訟代理人  葉書佑律師                      
被      告  徐芷鼎  
訴訟代理人  劉韋廷律師
            陳禹齊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修復漏水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6月5日言詞辯論終結，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將原告所有之門牌號碼臺北市○○區○○○路00○0號1樓之房屋，如社團法人臺北市土木技師公會113年9月20日北土技字第1132003964號鑑定報告(案號：000000000)所示十二、鑑定結論：(一)如原證12所示編號1漏水部分之修復項目、修復方法(含鑑定報告附件六F-3頁所示)修復至不漏水之狀態。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捌萬零柒佰零壹元，及自民國一百一十二年十一月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新臺幣貳拾肆萬柒仟陸佰參拾元，其中新臺幣壹拾捌萬肆仟貳佰伍拾伍元由被告負擔，並自本判決確定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加給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第一項部分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陸萬肆仟陸佰陸拾柒元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本判決第二項部分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捌萬零柒佰零壹元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第255條第1項但書第2款、第3款分別定有明文。又依同法第436條第2項之規定，前揭規定於簡易訴訟程序亦適用之。查原告起訴時訴之聲明為：「㈠被告應將臺北市○○區○○○路00○0號1樓之房屋（下稱系爭被告房屋），修繕至不漏水狀態，並將原告所有門牌號碼臺北市○○區○○○路00○0號1樓之房屋（下稱系爭原告房屋）受損部分修繕至回復原狀。如被告不予修繕，應容任原告自行雇工進入修繕，並由被告給付修繕費用；㈡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143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嗣於訴訟程序進行中，原告參酌社團法人台北市土木技師公會民國113年9月20日北土技字第1132003964號鑑定報告書（下稱系爭鑑定報告）之內容，變更訴之聲明為：「㈠被告應將系爭原告房屋依系爭鑑定報告所示十二、鑑定結論：㈠如原證12所示編號1漏水部分之修復項目、修復方法(含系爭鑑定報告附件六F-3頁所示)修復至不漏水之狀態；㈡被告應給付原告130701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核其變更請求部分，分屬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及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揆諸前揭之規定，應予准許。
二、原告起訴主張略以：原告為系爭原告房屋之所有權人，而被告為系爭被告房屋之所有權人，兩造係互為共用一面共用壁(下稱系爭共用壁)之相鄰鄰居關係，原告自111年起發現系爭共用壁有漏水現象（下稱系爭漏水），且在短瞬間漏水顯著嚴重，乃透過里長及員警前來居間瞭解屋況，發現係因公用排水管（下稱系爭公管）破損造成漏水，且被告亦坦承使用工具破壞系爭公管，嗣經聯繫抓漏師傅到場測試，因被告拒絕鑿開系爭被告房屋側共用壁，原告為找出真相遂請抓漏師傅系爭原告房屋側共用壁以確認，發現系爭公管面向系爭被告房屋處明顯遭外力破壞，且有鑿洞多達數處，造成系爭共用壁漏水嚴重，而被告為系爭被告房屋之所有權人，系爭原告房屋既因被告前開行為所致系爭漏水而受損，被告自應將系爭原告房屋依系爭鑑定報告所示十二、鑑定結論：㈠如原證12所示編號1漏水部分之修復項目、修復方法(含系爭鑑定報告附件六F-3頁所示)修復至不漏水之狀態（此部分預估費用為64667元），且應依系爭鑑定報告所示十二、鑑定結論㈡所示修繕工法(詳如系爭鑑定報告附件六F-4頁所示)回復原狀，並由被告賠償此部分修繕費用計為30701元，復因系爭漏水造成系爭原告房屋受損，致原告無法完整使用其房屋，且系爭共用壁位在系爭原告房屋之浴廁，造成居住環境受到影響、居住品質下降，已使原告之居住安寧受有侵害且屬情節重大，並據此請求精神慰撫金10萬元，爰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中段、第184條第1項、第191條第1項、第195條第1項、第213條第1項、第3項、第215條及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10條第1項、第6條第1項第2款、第3項之法律關係提起本件訴訟，請求擇一為有利判決，並聲明：㈠被告應將系爭原告房屋依系爭鑑定報告所示十二、鑑定結論：㈠如原證12所示編號1漏水部分之修復項目、修復方法(含系爭鑑定報告附件六F-3頁所示)修復至不漏水之狀態；㈡被告應給付原告130701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㈢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三、被告則以：系爭鑑定報告指出無法確定是何人或從何方向鑽孔，而原告提供之錄影及譯文稿亦無法證明被告曾表示對系爭公管鑽孔，被告於對話中僅表示曾對壁癌牆面進行處理，與原告所稱系爭共用壁牆面受毀損位置並不相同；被告係於111年3月間發現共用壁結構樑下方附近壁癌現象，顯見滲水情形已達一定期間，與其在自家範圍內進行簡易修補行為無關，且坊間抓漏師傅是否有能力判斷系爭漏水之原因仍有待確認，另原告對系爭原告房屋為室內裝修後，系爭被告房屋始有壁癌情形產生，系爭漏水並無法排除係原告自行裝修行為所致；系爭公管並非被告專有部分，被告自無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10條第1項之規定負修繕維護責任，且原告除系爭漏水所在浴廁外，尚有另一間衛浴可用，難謂原告生活有何不便，被告因系爭共用壁之漏水致其屋內受損，家人被迫搬遷，亦受有和家人分離之痛苦，應與原告所請求之慰撫金相互抵銷；另系爭公管並非原始就有，係原告事後變更隔局方埋入水管，被告無從預見，並無過失，縱認有過失，原告亦與有過失，應減輕或免除被告之損害賠償責任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請求駁回原告之訴及其假執行之聲請，且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准免宣告假執行。
四、得心證之理由：
　㈠原告主張其為系爭原告房屋之所有權人，被告為系爭被告房屋之所有權人，於上開時間發現系爭共用壁有漏水現象等事實，業據其提出系爭原告房屋之建物所有權狀、現場照片、系爭原告房屋受損及對應位置平面圖（即原證12）、漏水狀態影片及照片為證，並有本院依職權調取兩造房屋之土地建物查詢資料在卷可稽，且為被告所不爭執，是此部分之事實，堪認為真正。又系爭共用壁之漏水原因乙節，經本院依原告聲請委由社團法人台北市土木技師公會就系爭共用壁發生系爭漏水之原因、修復項目、修復方法及因系爭漏水所致損害之修復、方法及費用各節為鑑定，經該公會指派專人進行鑑定，鑑定人員先於113年4月16日會同本院及兩造進行初勘，勘查標的物現況滲漏水範圍主要位於廁所靠馬桶洗手台側牆面及客廳靠系爭被告房屋側牆面上下各兩處局部範圍，初步研判可能為該排水管滲漏或給水管滲漏等導致鄰近牆面有潮濕斑塊等情形，嗣於113年7月8日、113年7月30日會同兩造至現場進行第一次及第二次鑑定會勘，並針對系爭漏水之可能成因，逐一採「排除法」分析之，經勘查系爭漏水位置，並非與室外接觸，可排除下雨「雨水」藉由外牆或窗戶等滲入之可能性，復經由給水管壓力測試後排除給水管滲漏之可能，嗣因調查得知系爭公管於本次會勘前已無漏水情形乃因系爭原告房屋樓上已改管將其流理台廢水排放他處，而經樓上同意將其排水暫時改回以利排水試驗，於系爭原告房屋1樓廁所間即觀測到系爭公管有漏水情形，因漏水處位於磁磚隱蔽部分，經拆除磁磚及牆面後，發現排水管上下範圍皆有鑽孔痕跡，且前後皆有孔洞，鑽孔直徑約1.0cm，復就兩造房屋擇定4處牆面為牆體含水量觀測，並於系爭原告房屋後側晾衣間進行冷水管壓力測試（檢測過程及結果詳如系爭鑑定報告之第5至8頁及附件五所載），經鑑定人綜合上開漏水現況及檢測結果所得研判漏水原因為：系爭漏水係因系爭公管本身有孔洞所致，且因系爭公管上下範圍皆有鑽孔痕跡且前後皆有孔洞，系爭公管下方背面經移除排水管後發現背後牆身亦有孔洞，綜合上述研判該段排水管過去曾經有人為鑽孔導致系爭公管有孔洞而非自然破損等內容（詳如系爭鑑定報告第8至9頁所載），足見系爭漏水係因人為鑽孔致系爭公管有孔洞所致；而本件鑑定係由台北市土木技師公會選任具有專業知識經驗之技師負責會勘、檢測事宜，經該專業人員多次至現場勘查、檢測，並聽取兩造陳述，且就勘查、檢測及測試過程，均檢附會勘紀錄表、照片及檢測結果等為佐，可認台北市土木技師公會所為之前開鑑定意見並無明顯違反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之處，當屬可信，是系爭共用壁之前開漏水，係因系爭公管上人為鑽孔所生孔洞始有滲漏水情形之事實，應可認定。
　㈡被告雖自承於111年3月間曾於系爭共用壁處理壁癌之簡易修繕事宜，然辯稱其並未於系爭共用壁鑽孔云云，並提出特力屋購買材料證明為證，而該等材料證明僅記載商品名稱為防水塗料，自難據此認定被告所為具體修繕行為之態樣，而依原告所提出被告於112年6月12日與里長、員警及抓漏師傅所為對話譯文（即原證8-1、9-1、10-1）及被告就前開譯文所為勘誤內容（即被證1）所示，被告確曾向里長、員警及抓漏師傅表示其因系爭被告房屋側牆面有水而於牆壁上鑽洞以為修補等語，且經證人即抓漏師傅盧志宏於本院言詞辯論時證述在卷，參以被告於本院113年4月16日現場履勘時自承111年上半年曾在系爭共用壁進行壁癌修繕事宜，此有本院勘驗筆錄在卷可稽，堪認被告確曾於111年間在系爭被告房屋側共用壁鑽洞以進行修繕事宜；又依系爭鑑定報告之附件五編號11、12至13所示，系爭公管前後皆有孔洞，經移除後發現背後牆身亦有孔洞，而上開牆身之孔洞係位於系爭被告房屋側共用壁，且依前開譯文所示，被告於牆壁鑽孔處理完畢後即將洞口修補，自難僅以該牆身之孔洞未鑿穿而認系爭公管上孔洞並非被告前開修繕行為所致；又被告既因系爭被告房屋側共用壁之牆面有水而為前開鑽孔修繕之行為，自得預見系爭共用壁內系爭公管之存在，且依原告所提出之漏水狀態照片（即原證4）所示，審酌證人盧志宏於本案言詞辯論時證稱：「（問：請用原證4照片說明現場處理順序為何？）順序是開挖的時候是照片3，當時已經看到照片3下方的破洞，所以我在破洞的上方開一個方型孔，切開的部分是為了讓機器可以進去後方，切開方型孔的時候就發現後面有一個孔，切下來後就是照片4，然後發現有水泥修補的痕跡及牆上有類似的洞，就是在切口下方的洞，照片2就是截下來的管子，照片上所示管子的那面就是靠64之1房屋那邊的牆面，照片1就是後來我們接上沒有破洞水管的照片。」等語，參以原證4之照片4所示，系爭被告房屋側共用壁之牆身確有孔洞痕跡，堪認系爭公管管身之孔洞應為被告在系爭被告房屋側共用壁鑽洞進行前開修繕行為之際不慎破壞所致。
　㈢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又負損害賠償責任者，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外，應回復他方損害發生前之原狀，且債權人得請求支付回復原狀所必要之費用，以代回復原狀；又不能回復原狀或回復顯有重大困難者，應以金錢賠償其損害，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13條第1項、第3項及第215條分別定有明文。查系爭漏水係被告在系爭被告房屋側共用壁鑽洞進行前開修繕行為不慎造成系爭公管之孔洞所致，業經本院說明如前，則原告自得請求被告就系爭漏水所致系爭原告所有房屋之損害予回復原狀，並得請求支付回復原狀所必要之費用，以代回復原狀；而系爭鑑定報告，除就系爭漏水之成因為鑑定外，並就系爭漏水及其所致損害之修繕方式及修繕工項、明細各節，本諸其專業判斷已於鑑定報告書內詳為說明，是原告主張被告應將系爭原告房屋依系爭鑑定報告所示十二、鑑定結論：(一)如原證12所示編號1漏水部分之修復項目、修復方法(含鑑定報告附件六F-3頁所示)修復至不漏水之狀態以回復原狀，尚屬有據；又系爭漏水確為系爭原告房屋客廳靠系爭被告房屋側藍色油漆牆面上下兩處壁體油漆剝落及潮濕斑塊之成因，此有系爭鑑定報告可佐，原告自得依上開規定請求被告賠償該處因漏水所受之損害，而依系爭鑑定報告所載，修繕前開漏水處之費用估為30701元（詳如系爭鑑定報告附件六F-4頁所示），則原告據此請求被告給付此部分修繕費用30701元以代回復原狀，亦屬有據。
　㈣又按，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民法第195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又不法侵害他人居住安寧之人格利益，如其情節重大，被害人非不得依民法第195條第1項規定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最高法院92年台上字第164號判決意旨參照）。另不法侵害他人之人格權，被害人受有非財產上損害，請求加害人賠償相當金額之慰撫金時，法院對於慰撫金之量定，應斟酌實際加害情形、所造成之影響、被害人痛苦之程度、兩造之身分地位、經濟狀況及其他各種狀況，以核定相當之數額（最高法院47年台上字第1221號、51年台上字第223號號判決意旨參照）。查系爭漏水係因被告對系爭共用壁鑽孔致系爭公管破損所致，業經本院認定如前，而系爭漏水位於系爭原告房屋之浴廁，為原告日常生活起居常用之處，且依系爭鑑定報告內系爭原告房屋現況照片所示，前開漏水受損情形，確已致居住環境受影響、生活品質下降，妨礙其使用功能及舒適性，可認原告居住安寧之人格利益受有侵害且屬情節重大，則原告依上開規定請求被告賠償其所受非財產上損害，尚屬有據，本院審酌其與被告之身分、地位及經濟能力、被告侵權行為之手段、方法及加害程度、原告之痛苦程度及受害期間等一切情狀，認原告就被告前揭侵權行為所得請求精神上之損害賠償以5萬元為適當。
　㈤另按，民法第217條第1項所謂被害人與有過失，須被害人之行為助成損害之發生或擴大，就結果之發生為共同原因之一，行為與結果有相當因果關係，始足當之，倘被害人之行為與結果之發生並無相當因果關係，尚不能僅以其有過失，即認有過失相抵原則之適用（最高法院92年度台上字第431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本件被告雖辯以系爭公管係原告事後變更格局方埋入水管，原告就本案損害之發生與有過失，應減輕或免除被告之損害賠償責任云云，並提出兩造建物使用執照圖（即被證2）為證，然依該使用執照圖所示，尚無從辨識其所指建物，且無從認定所指位置即為系爭共用壁，且被告迄今亦未提出其他證據以佐其說，則被告徒以前詞抗辯原告應負與有過失之責，尚不足採。至被告雖以上開言詞為抵銷之抗辯，然民法第334條所稱之抵銷，係以二人互負債務，而其給付種類相同並均屆清償期者為要件，故得供債務人抵銷之債權，須為對於自己債權人之債權，而不得以對於他人之債權，對於債權人為抵銷（最高法院49年台上字第125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而系爭漏水係因被告前開行為所致，既經本院認定如前，自難認原告就系爭漏水所致損害負有損害賠償責任，則被告據此為抵銷之主張，亦不足採。　
　㈥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又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又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百分之五，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查本件請求被告給付因系爭漏水所生損害賠償事件，未經原告舉證證明定有期限，應認屬未定期限債務，依上開規定，被告應自受催告時起始負遲延責任，而本件起訴狀繕本業於112年11月1日送達於被告，此有本院送達證書在卷可參，是原告就上揭所得請求之金額，尚得請求自該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即112年11月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從而，原告依上開法律關係，求為判決如主文第1項、第2項所示，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又原告係以單一之聲明，主張二以上訴訟標的，請求法院擇一訴訟標的而為其勝訴之判決，則本院既以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之法律關係就原告對被告所為請求為原告勝訴之判斷，則原告所主張之其他請求權基礎即無庸審酌，併此敘明。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經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無逐一論列之必要，併予敘明。　
六、本件係就民事訴訟法第427條第1項適用簡易程序所為被告部分敗訴之判決，依同法第389條第1項第3款規定，應依職權就原告勝訴部分宣告假執行，並依同法第392條第2項規定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分別為主文第一項之訴訟標的價額即系爭漏水之修復費用64667元及主文第二項所示之金額），而依被告聲請如預供如主文所示之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另依同法第79條、第91條第3項之規定職權確定訴訟費用額為247630元(計有：第一審裁判費2100元、證人日旅費530元、鑑定費用245000元），其中184255元應由被告負擔，並自本判決確定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加給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餘由原告負擔。又原告所為宣告假執行之聲請，僅在促使法院為此職權之行使，本院自不受其拘束，仍應逕依職權宣告假執行，然本件既已依職權宣告假執行，自無再命原告提供擔保之必要。至原告之訴經駁回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即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11　　日
　　　　　　　　　士林簡易庭　法　官　黃雅君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應記載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11　　日
　　　　　　　　　　　　　　　書記官　吳尚文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士簡字第1396號

原      告  陳志遠  





訴訟代理人  葉書佑律師                      

被      告  徐芷鼎  

訴訟代理人  劉韋廷律師

            陳禹齊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修復漏水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6月5日言詞辯

論終結，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將原告所有之門牌號碼臺北市○○區○○○路00○0號1樓之房屋

，如社團法人臺北市土木技師公會113年9月20日北土技字第1132

003964號鑑定報告(案號：000000000)所示十二、鑑定結論：(一

)如原證12所示編號1漏水部分之修復項目、修復方法(含鑑定報

告附件六F-3頁所示)修復至不漏水之狀態。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捌萬零柒佰零壹元，及自民國一百一十二

年十一月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新臺幣貳拾肆萬柒仟陸佰參拾元，其中新臺幣壹拾捌萬

肆仟貳佰伍拾伍元由被告負擔，並自本判決確定之翌日起至清償

日止，加給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第一項部分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陸萬肆仟陸佰陸

拾柒元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本判決第二項部分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捌萬零柒佰零壹

元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基

    礎事實同一、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

    ，第255條第1項但書第2款、第3款分別定有明文。又依同法

    第436條第2項之規定，前揭規定於簡易訴訟程序亦適用之。

    查原告起訴時訴之聲明為：「㈠被告應將臺北市○○區○○○路00

    ○0號1樓之房屋（下稱系爭被告房屋），修繕至不漏水狀態

    ，並將原告所有門牌號碼臺北市○○區○○○路00○0號1樓之房屋

    （下稱系爭原告房屋）受損部分修繕至回復原狀。如被告不

    予修繕，應容任原告自行雇工進入修繕，並由被告給付修繕

    費用；㈡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143000元，及自起訴

    狀繕本送達被告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

    之利息。」，嗣於訴訟程序進行中，原告參酌社團法人台北

    市土木技師公會民國113年9月20日北土技字第1132003964號

    鑑定報告書（下稱系爭鑑定報告）之內容，變更訴之聲明為

    ：「㈠被告應將系爭原告房屋依系爭鑑定報告所示十二、鑑

    定結論：㈠如原證12所示編號1漏水部分之修復項目、修復方

    法(含系爭鑑定報告附件六F-3頁所示)修復至不漏水之狀態

    ；㈡被告應給付原告130701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之

    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核其

    變更請求部分，分屬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及減縮應受判決事

    項之聲明，揆諸前揭之規定，應予准許。

二、原告起訴主張略以：原告為系爭原告房屋之所有權人，而被

    告為系爭被告房屋之所有權人，兩造係互為共用一面共用壁

    (下稱系爭共用壁)之相鄰鄰居關係，原告自111年起發現系

    爭共用壁有漏水現象（下稱系爭漏水），且在短瞬間漏水顯

    著嚴重，乃透過里長及員警前來居間瞭解屋況，發現係因公

    用排水管（下稱系爭公管）破損造成漏水，且被告亦坦承使

    用工具破壞系爭公管，嗣經聯繫抓漏師傅到場測試，因被告

    拒絕鑿開系爭被告房屋側共用壁，原告為找出真相遂請抓漏

    師傅系爭原告房屋側共用壁以確認，發現系爭公管面向系爭

    被告房屋處明顯遭外力破壞，且有鑿洞多達數處，造成系爭

    共用壁漏水嚴重，而被告為系爭被告房屋之所有權人，系爭

    原告房屋既因被告前開行為所致系爭漏水而受損，被告自應

    將系爭原告房屋依系爭鑑定報告所示十二、鑑定結論：㈠如

    原證12所示編號1漏水部分之修復項目、修復方法(含系爭鑑

    定報告附件六F-3頁所示)修復至不漏水之狀態（此部分預估

    費用為64667元），且應依系爭鑑定報告所示十二、鑑定結

    論㈡所示修繕工法(詳如系爭鑑定報告附件六F-4頁所示)回復

    原狀，並由被告賠償此部分修繕費用計為30701元，復因系

    爭漏水造成系爭原告房屋受損，致原告無法完整使用其房屋

    ，且系爭共用壁位在系爭原告房屋之浴廁，造成居住環境受

    到影響、居住品質下降，已使原告之居住安寧受有侵害且屬

    情節重大，並據此請求精神慰撫金10萬元，爰依民法第767

    條第1項中段、第184條第1項、第191條第1項、第195條第1

    項、第213條第1項、第3項、第215條及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

    10條第1項、第6條第1項第2款、第3項之法律關係提起本件

    訴訟，請求擇一為有利判決，並聲明：㈠被告應將系爭原告

    房屋依系爭鑑定報告所示十二、鑑定結論：㈠如原證12所示

    編號1漏水部分之修復項目、修復方法(含系爭鑑定報告附件

    六F-3頁所示)修復至不漏水之狀態；㈡被告應給付原告13070

    1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

    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㈢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

三、被告則以：系爭鑑定報告指出無法確定是何人或從何方向鑽

    孔，而原告提供之錄影及譯文稿亦無法證明被告曾表示對系

    爭公管鑽孔，被告於對話中僅表示曾對壁癌牆面進行處理，

    與原告所稱系爭共用壁牆面受毀損位置並不相同；被告係於

    111年3月間發現共用壁結構樑下方附近壁癌現象，顯見滲水

    情形已達一定期間，與其在自家範圍內進行簡易修補行為無

    關，且坊間抓漏師傅是否有能力判斷系爭漏水之原因仍有待

    確認，另原告對系爭原告房屋為室內裝修後，系爭被告房屋

    始有壁癌情形產生，系爭漏水並無法排除係原告自行裝修行

    為所致；系爭公管並非被告專有部分，被告自無依公寓大廈

    管理條例第10條第1項之規定負修繕維護責任，且原告除系

    爭漏水所在浴廁外，尚有另一間衛浴可用，難謂原告生活有

    何不便，被告因系爭共用壁之漏水致其屋內受損，家人被迫

    搬遷，亦受有和家人分離之痛苦，應與原告所請求之慰撫金

    相互抵銷；另系爭公管並非原始就有，係原告事後變更隔局

    方埋入水管，被告無從預見，並無過失，縱認有過失，原告

    亦與有過失，應減輕或免除被告之損害賠償責任等語資為抗

    辯，並聲明請求駁回原告之訴及其假執行之聲請，且如受不

    利判決，願供擔保准免宣告假執行。

四、得心證之理由：

　㈠原告主張其為系爭原告房屋之所有權人，被告為系爭被告房

    屋之所有權人，於上開時間發現系爭共用壁有漏水現象等事

    實，業據其提出系爭原告房屋之建物所有權狀、現場照片、

    系爭原告房屋受損及對應位置平面圖（即原證12）、漏水狀

    態影片及照片為證，並有本院依職權調取兩造房屋之土地建

    物查詢資料在卷可稽，且為被告所不爭執，是此部分之事實

    ，堪認為真正。又系爭共用壁之漏水原因乙節，經本院依原

    告聲請委由社團法人台北市土木技師公會就系爭共用壁發生

    系爭漏水之原因、修復項目、修復方法及因系爭漏水所致損

    害之修復、方法及費用各節為鑑定，經該公會指派專人進行

    鑑定，鑑定人員先於113年4月16日會同本院及兩造進行初勘

    ，勘查標的物現況滲漏水範圍主要位於廁所靠馬桶洗手台側

    牆面及客廳靠系爭被告房屋側牆面上下各兩處局部範圍，初

    步研判可能為該排水管滲漏或給水管滲漏等導致鄰近牆面有

    潮濕斑塊等情形，嗣於113年7月8日、113年7月30日會同兩

    造至現場進行第一次及第二次鑑定會勘，並針對系爭漏水之

    可能成因，逐一採「排除法」分析之，經勘查系爭漏水位置

    ，並非與室外接觸，可排除下雨「雨水」藉由外牆或窗戶等

    滲入之可能性，復經由給水管壓力測試後排除給水管滲漏之

    可能，嗣因調查得知系爭公管於本次會勘前已無漏水情形乃

    因系爭原告房屋樓上已改管將其流理台廢水排放他處，而經

    樓上同意將其排水暫時改回以利排水試驗，於系爭原告房屋

    1樓廁所間即觀測到系爭公管有漏水情形，因漏水處位於磁

    磚隱蔽部分，經拆除磁磚及牆面後，發現排水管上下範圍皆

    有鑽孔痕跡，且前後皆有孔洞，鑽孔直徑約1.0cm，復就兩

    造房屋擇定4處牆面為牆體含水量觀測，並於系爭原告房屋

    後側晾衣間進行冷水管壓力測試（檢測過程及結果詳如系爭

    鑑定報告之第5至8頁及附件五所載），經鑑定人綜合上開漏

    水現況及檢測結果所得研判漏水原因為：系爭漏水係因系爭

    公管本身有孔洞所致，且因系爭公管上下範圍皆有鑽孔痕跡

    且前後皆有孔洞，系爭公管下方背面經移除排水管後發現背

    後牆身亦有孔洞，綜合上述研判該段排水管過去曾經有人為

    鑽孔導致系爭公管有孔洞而非自然破損等內容（詳如系爭鑑

    定報告第8至9頁所載），足見系爭漏水係因人為鑽孔致系爭

    公管有孔洞所致；而本件鑑定係由台北市土木技師公會選任

    具有專業知識經驗之技師負責會勘、檢測事宜，經該專業人

    員多次至現場勘查、檢測，並聽取兩造陳述，且就勘查、檢

    測及測試過程，均檢附會勘紀錄表、照片及檢測結果等為佐

    ，可認台北市土木技師公會所為之前開鑑定意見並無明顯違

    反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之處，當屬可信，是系爭共用壁之前

    開漏水，係因系爭公管上人為鑽孔所生孔洞始有滲漏水情形

    之事實，應可認定。

　㈡被告雖自承於111年3月間曾於系爭共用壁處理壁癌之簡易修

    繕事宜，然辯稱其並未於系爭共用壁鑽孔云云，並提出特力

    屋購買材料證明為證，而該等材料證明僅記載商品名稱為防

    水塗料，自難據此認定被告所為具體修繕行為之態樣，而依

    原告所提出被告於112年6月12日與里長、員警及抓漏師傅所

    為對話譯文（即原證8-1、9-1、10-1）及被告就前開譯文所

    為勘誤內容（即被證1）所示，被告確曾向里長、員警及抓

    漏師傅表示其因系爭被告房屋側牆面有水而於牆壁上鑽洞以

    為修補等語，且經證人即抓漏師傅盧志宏於本院言詞辯論時

    證述在卷，參以被告於本院113年4月16日現場履勘時自承11

    1年上半年曾在系爭共用壁進行壁癌修繕事宜，此有本院勘

    驗筆錄在卷可稽，堪認被告確曾於111年間在系爭被告房屋

    側共用壁鑽洞以進行修繕事宜；又依系爭鑑定報告之附件五

    編號11、12至13所示，系爭公管前後皆有孔洞，經移除後發

    現背後牆身亦有孔洞，而上開牆身之孔洞係位於系爭被告房

    屋側共用壁，且依前開譯文所示，被告於牆壁鑽孔處理完畢

    後即將洞口修補，自難僅以該牆身之孔洞未鑿穿而認系爭公

    管上孔洞並非被告前開修繕行為所致；又被告既因系爭被告

    房屋側共用壁之牆面有水而為前開鑽孔修繕之行為，自得預

    見系爭共用壁內系爭公管之存在，且依原告所提出之漏水狀

    態照片（即原證4）所示，審酌證人盧志宏於本案言詞辯論

    時證稱：「（問：請用原證4照片說明現場處理順序為何？

    ）順序是開挖的時候是照片3，當時已經看到照片3下方的破

    洞，所以我在破洞的上方開一個方型孔，切開的部分是為了

    讓機器可以進去後方，切開方型孔的時候就發現後面有一個

    孔，切下來後就是照片4，然後發現有水泥修補的痕跡及牆

    上有類似的洞，就是在切口下方的洞，照片2就是截下來的

    管子，照片上所示管子的那面就是靠64之1房屋那邊的牆面

    ，照片1就是後來我們接上沒有破洞水管的照片。」等語，

    參以原證4之照片4所示，系爭被告房屋側共用壁之牆身確有

    孔洞痕跡，堪認系爭公管管身之孔洞應為被告在系爭被告房

    屋側共用壁鑽洞進行前開修繕行為之際不慎破壞所致。

　㈢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

    ；又負損害賠償責任者，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外

    ，應回復他方損害發生前之原狀，且債權人得請求支付回復

    原狀所必要之費用，以代回復原狀；又不能回復原狀或回復

    顯有重大困難者，應以金錢賠償其損害，民法第184條第1項

    前段、第213條第1項、第3項及第215條分別定有明文。查系

    爭漏水係被告在系爭被告房屋側共用壁鑽洞進行前開修繕行

    為不慎造成系爭公管之孔洞所致，業經本院說明如前，則原

    告自得請求被告就系爭漏水所致系爭原告所有房屋之損害予

    回復原狀，並得請求支付回復原狀所必要之費用，以代回復

    原狀；而系爭鑑定報告，除就系爭漏水之成因為鑑定外，並

    就系爭漏水及其所致損害之修繕方式及修繕工項、明細各節

    ，本諸其專業判斷已於鑑定報告書內詳為說明，是原告主張

    被告應將系爭原告房屋依系爭鑑定報告所示十二、鑑定結論

    ：(一)如原證12所示編號1漏水部分之修復項目、修復方法(

    含鑑定報告附件六F-3頁所示)修復至不漏水之狀態以回復原

    狀，尚屬有據；又系爭漏水確為系爭原告房屋客廳靠系爭被

    告房屋側藍色油漆牆面上下兩處壁體油漆剝落及潮濕斑塊之

    成因，此有系爭鑑定報告可佐，原告自得依上開規定請求被

    告賠償該處因漏水所受之損害，而依系爭鑑定報告所載，修

    繕前開漏水處之費用估為30701元（詳如系爭鑑定報告附件

    六F-4頁所示），則原告據此請求被告給付此部分修繕費用3

    0701元以代回復原狀，亦屬有據。

　㈣又按，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

    私、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

    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民法第195

    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又不法侵害他人居住安寧之人格利

    益，如其情節重大，被害人非不得依民法第195條第1項規定

    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最高法院92年台上字第164號判決意

    旨參照）。另不法侵害他人之人格權，被害人受有非財產上

    損害，請求加害人賠償相當金額之慰撫金時，法院對於慰撫

    金之量定，應斟酌實際加害情形、所造成之影響、被害人痛

    苦之程度、兩造之身分地位、經濟狀況及其他各種狀況，以

    核定相當之數額（最高法院47年台上字第1221號、51年台上

    字第223號號判決意旨參照）。查系爭漏水係因被告對系爭

    共用壁鑽孔致系爭公管破損所致，業經本院認定如前，而系

    爭漏水位於系爭原告房屋之浴廁，為原告日常生活起居常用

    之處，且依系爭鑑定報告內系爭原告房屋現況照片所示，前

    開漏水受損情形，確已致居住環境受影響、生活品質下降，

    妨礙其使用功能及舒適性，可認原告居住安寧之人格利益受

    有侵害且屬情節重大，則原告依上開規定請求被告賠償其所

    受非財產上損害，尚屬有據，本院審酌其與被告之身分、地

    位及經濟能力、被告侵權行為之手段、方法及加害程度、原

    告之痛苦程度及受害期間等一切情狀，認原告就被告前揭侵

    權行為所得請求精神上之損害賠償以5萬元為適當。

　㈤另按，民法第217條第1項所謂被害人與有過失，須被害人之

    行為助成損害之發生或擴大，就結果之發生為共同原因之一

    ，行為與結果有相當因果關係，始足當之，倘被害人之行為

    與結果之發生並無相當因果關係，尚不能僅以其有過失，即

    認有過失相抵原則之適用（最高法院92年度台上字第431號

    民事判決意旨參照）。本件被告雖辯以系爭公管係原告事後

    變更格局方埋入水管，原告就本案損害之發生與有過失，應

    減輕或免除被告之損害賠償責任云云，並提出兩造建物使用

    執照圖（即被證2）為證，然依該使用執照圖所示，尚無從

    辨識其所指建物，且無從認定所指位置即為系爭共用壁，且

    被告迄今亦未提出其他證據以佐其說，則被告徒以前詞抗辯

    原告應負與有過失之責，尚不足採。至被告雖以上開言詞為

    抵銷之抗辯，然民法第334條所稱之抵銷，係以二人互負債

    務，而其給付種類相同並均屆清償期者為要件，故得供債務

    人抵銷之債權，須為對於自己債權人之債權，而不得以對於

    他人之債權，對於債權人為抵銷（最高法院49年台上字第12

    5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而系爭漏水係因被告前開行為所

    致，既經本院認定如前，自難認原告就系爭漏水所致損害負

    有損害賠償責任，則被告據此為抵銷之主張，亦不足採。　

　㈥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

    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

    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

    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又遲延之債務，以

    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

    息；又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

    ，週年利率為百分之五，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

    前段、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查本件請求被告給付因系爭

    漏水所生損害賠償事件，未經原告舉證證明定有期限，應認

    屬未定期限債務，依上開規定，被告應自受催告時起始負遲

    延責任，而本件起訴狀繕本業於112年11月1日送達於被告，

    此有本院送達證書在卷可參，是原告就上揭所得請求之金額

    ，尚得請求自該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即112年11月2日起至

    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從而，原告依上開

    法律關係，求為判決如主文第1項、第2項所示，為有理由，

    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又原告

    係以單一之聲明，主張二以上訴訟標的，請求法院擇一訴訟

    標的而為其勝訴之判決，則本院既以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之法

    律關係就原告對被告所為請求為原告勝訴之判斷，則原告所

    主張之其他請求權基礎即無庸審酌，併此敘明。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經核與

    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無逐一論列之必要，併予敘明。　

六、本件係就民事訴訟法第427條第1項適用簡易程序所為被告部

    分敗訴之判決，依同法第389條第1項第3款規定，應依職權

    就原告勝訴部分宣告假執行，並依同法第392條第2項規定酌

    定相當擔保金額（分別為主文第一項之訴訟標的價額即系爭

    漏水之修復費用64667元及主文第二項所示之金額），而依

    被告聲請如預供如主文所示之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另依

    同法第79條、第91條第3項之規定職權確定訴訟費用額為247

    630元(計有：第一審裁判費2100元、證人日旅費530元、鑑

    定費用245000元），其中184255元應由被告負擔，並自本判

    決確定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加給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

    息，餘由原告負擔。又原告所為宣告假執行之聲請，僅在促

    使法院為此職權之行使，本院自不受其拘束，仍應逕依職權

    宣告假執行，然本件既已依職權宣告假執行，自無再命原告

    提供擔保之必要。至原告之訴經駁回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

    即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11　　日

　　　　　　　　　士林簡易庭　法　官　黃雅君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應

記載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

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11　　日

　　　　　　　　　　　　　　　書記官　吳尚文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士簡字第1396號

原      告  陳志遠  





訴訟代理人  葉書佑律師                      

被      告  徐芷鼎  

訴訟代理人  劉韋廷律師

            陳禹齊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修復漏水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6月5日言詞辯論終結，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將原告所有之門牌號碼臺北市○○區○○○路00○0號1樓之房屋，如社團法人臺北市土木技師公會113年9月20日北土技字第1132003964號鑑定報告(案號：000000000)所示十二、鑑定結論：(一)如原證12所示編號1漏水部分之修復項目、修復方法(含鑑定報告附件六F-3頁所示)修復至不漏水之狀態。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捌萬零柒佰零壹元，及自民國一百一十二年十一月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新臺幣貳拾肆萬柒仟陸佰參拾元，其中新臺幣壹拾捌萬肆仟貳佰伍拾伍元由被告負擔，並自本判決確定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加給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第一項部分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陸萬肆仟陸佰陸拾柒元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本判決第二項部分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捌萬零柒佰零壹元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第255條第1項但書第2款、第3款分別定有明文。又依同法第436條第2項之規定，前揭規定於簡易訴訟程序亦適用之。查原告起訴時訴之聲明為：「㈠被告應將臺北市○○區○○○路00○0號1樓之房屋（下稱系爭被告房屋），修繕至不漏水狀態，並將原告所有門牌號碼臺北市○○區○○○路00○0號1樓之房屋（下稱系爭原告房屋）受損部分修繕至回復原狀。如被告不予修繕，應容任原告自行雇工進入修繕，並由被告給付修繕費用；㈡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143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嗣於訴訟程序進行中，原告參酌社團法人台北市土木技師公會民國113年9月20日北土技字第1132003964號鑑定報告書（下稱系爭鑑定報告）之內容，變更訴之聲明為：「㈠被告應將系爭原告房屋依系爭鑑定報告所示十二、鑑定結論：㈠如原證12所示編號1漏水部分之修復項目、修復方法(含系爭鑑定報告附件六F-3頁所示)修復至不漏水之狀態；㈡被告應給付原告130701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核其變更請求部分，分屬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及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揆諸前揭之規定，應予准許。

二、原告起訴主張略以：原告為系爭原告房屋之所有權人，而被告為系爭被告房屋之所有權人，兩造係互為共用一面共用壁(下稱系爭共用壁)之相鄰鄰居關係，原告自111年起發現系爭共用壁有漏水現象（下稱系爭漏水），且在短瞬間漏水顯著嚴重，乃透過里長及員警前來居間瞭解屋況，發現係因公用排水管（下稱系爭公管）破損造成漏水，且被告亦坦承使用工具破壞系爭公管，嗣經聯繫抓漏師傅到場測試，因被告拒絕鑿開系爭被告房屋側共用壁，原告為找出真相遂請抓漏師傅系爭原告房屋側共用壁以確認，發現系爭公管面向系爭被告房屋處明顯遭外力破壞，且有鑿洞多達數處，造成系爭共用壁漏水嚴重，而被告為系爭被告房屋之所有權人，系爭原告房屋既因被告前開行為所致系爭漏水而受損，被告自應將系爭原告房屋依系爭鑑定報告所示十二、鑑定結論：㈠如原證12所示編號1漏水部分之修復項目、修復方法(含系爭鑑定報告附件六F-3頁所示)修復至不漏水之狀態（此部分預估費用為64667元），且應依系爭鑑定報告所示十二、鑑定結論㈡所示修繕工法(詳如系爭鑑定報告附件六F-4頁所示)回復原狀，並由被告賠償此部分修繕費用計為30701元，復因系爭漏水造成系爭原告房屋受損，致原告無法完整使用其房屋，且系爭共用壁位在系爭原告房屋之浴廁，造成居住環境受到影響、居住品質下降，已使原告之居住安寧受有侵害且屬情節重大，並據此請求精神慰撫金10萬元，爰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中段、第184條第1項、第191條第1項、第195條第1項、第213條第1項、第3項、第215條及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10條第1項、第6條第1項第2款、第3項之法律關係提起本件訴訟，請求擇一為有利判決，並聲明：㈠被告應將系爭原告房屋依系爭鑑定報告所示十二、鑑定結論：㈠如原證12所示編號1漏水部分之修復項目、修復方法(含系爭鑑定報告附件六F-3頁所示)修復至不漏水之狀態；㈡被告應給付原告130701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㈢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三、被告則以：系爭鑑定報告指出無法確定是何人或從何方向鑽孔，而原告提供之錄影及譯文稿亦無法證明被告曾表示對系爭公管鑽孔，被告於對話中僅表示曾對壁癌牆面進行處理，與原告所稱系爭共用壁牆面受毀損位置並不相同；被告係於111年3月間發現共用壁結構樑下方附近壁癌現象，顯見滲水情形已達一定期間，與其在自家範圍內進行簡易修補行為無關，且坊間抓漏師傅是否有能力判斷系爭漏水之原因仍有待確認，另原告對系爭原告房屋為室內裝修後，系爭被告房屋始有壁癌情形產生，系爭漏水並無法排除係原告自行裝修行為所致；系爭公管並非被告專有部分，被告自無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10條第1項之規定負修繕維護責任，且原告除系爭漏水所在浴廁外，尚有另一間衛浴可用，難謂原告生活有何不便，被告因系爭共用壁之漏水致其屋內受損，家人被迫搬遷，亦受有和家人分離之痛苦，應與原告所請求之慰撫金相互抵銷；另系爭公管並非原始就有，係原告事後變更隔局方埋入水管，被告無從預見，並無過失，縱認有過失，原告亦與有過失，應減輕或免除被告之損害賠償責任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請求駁回原告之訴及其假執行之聲請，且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准免宣告假執行。

四、得心證之理由：

　㈠原告主張其為系爭原告房屋之所有權人，被告為系爭被告房屋之所有權人，於上開時間發現系爭共用壁有漏水現象等事實，業據其提出系爭原告房屋之建物所有權狀、現場照片、系爭原告房屋受損及對應位置平面圖（即原證12）、漏水狀態影片及照片為證，並有本院依職權調取兩造房屋之土地建物查詢資料在卷可稽，且為被告所不爭執，是此部分之事實，堪認為真正。又系爭共用壁之漏水原因乙節，經本院依原告聲請委由社團法人台北市土木技師公會就系爭共用壁發生系爭漏水之原因、修復項目、修復方法及因系爭漏水所致損害之修復、方法及費用各節為鑑定，經該公會指派專人進行鑑定，鑑定人員先於113年4月16日會同本院及兩造進行初勘，勘查標的物現況滲漏水範圍主要位於廁所靠馬桶洗手台側牆面及客廳靠系爭被告房屋側牆面上下各兩處局部範圍，初步研判可能為該排水管滲漏或給水管滲漏等導致鄰近牆面有潮濕斑塊等情形，嗣於113年7月8日、113年7月30日會同兩造至現場進行第一次及第二次鑑定會勘，並針對系爭漏水之可能成因，逐一採「排除法」分析之，經勘查系爭漏水位置，並非與室外接觸，可排除下雨「雨水」藉由外牆或窗戶等滲入之可能性，復經由給水管壓力測試後排除給水管滲漏之可能，嗣因調查得知系爭公管於本次會勘前已無漏水情形乃因系爭原告房屋樓上已改管將其流理台廢水排放他處，而經樓上同意將其排水暫時改回以利排水試驗，於系爭原告房屋1樓廁所間即觀測到系爭公管有漏水情形，因漏水處位於磁磚隱蔽部分，經拆除磁磚及牆面後，發現排水管上下範圍皆有鑽孔痕跡，且前後皆有孔洞，鑽孔直徑約1.0cm，復就兩造房屋擇定4處牆面為牆體含水量觀測，並於系爭原告房屋後側晾衣間進行冷水管壓力測試（檢測過程及結果詳如系爭鑑定報告之第5至8頁及附件五所載），經鑑定人綜合上開漏水現況及檢測結果所得研判漏水原因為：系爭漏水係因系爭公管本身有孔洞所致，且因系爭公管上下範圍皆有鑽孔痕跡且前後皆有孔洞，系爭公管下方背面經移除排水管後發現背後牆身亦有孔洞，綜合上述研判該段排水管過去曾經有人為鑽孔導致系爭公管有孔洞而非自然破損等內容（詳如系爭鑑定報告第8至9頁所載），足見系爭漏水係因人為鑽孔致系爭公管有孔洞所致；而本件鑑定係由台北市土木技師公會選任具有專業知識經驗之技師負責會勘、檢測事宜，經該專業人員多次至現場勘查、檢測，並聽取兩造陳述，且就勘查、檢測及測試過程，均檢附會勘紀錄表、照片及檢測結果等為佐，可認台北市土木技師公會所為之前開鑑定意見並無明顯違反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之處，當屬可信，是系爭共用壁之前開漏水，係因系爭公管上人為鑽孔所生孔洞始有滲漏水情形之事實，應可認定。

　㈡被告雖自承於111年3月間曾於系爭共用壁處理壁癌之簡易修繕事宜，然辯稱其並未於系爭共用壁鑽孔云云，並提出特力屋購買材料證明為證，而該等材料證明僅記載商品名稱為防水塗料，自難據此認定被告所為具體修繕行為之態樣，而依原告所提出被告於112年6月12日與里長、員警及抓漏師傅所為對話譯文（即原證8-1、9-1、10-1）及被告就前開譯文所為勘誤內容（即被證1）所示，被告確曾向里長、員警及抓漏師傅表示其因系爭被告房屋側牆面有水而於牆壁上鑽洞以為修補等語，且經證人即抓漏師傅盧志宏於本院言詞辯論時證述在卷，參以被告於本院113年4月16日現場履勘時自承111年上半年曾在系爭共用壁進行壁癌修繕事宜，此有本院勘驗筆錄在卷可稽，堪認被告確曾於111年間在系爭被告房屋側共用壁鑽洞以進行修繕事宜；又依系爭鑑定報告之附件五編號11、12至13所示，系爭公管前後皆有孔洞，經移除後發現背後牆身亦有孔洞，而上開牆身之孔洞係位於系爭被告房屋側共用壁，且依前開譯文所示，被告於牆壁鑽孔處理完畢後即將洞口修補，自難僅以該牆身之孔洞未鑿穿而認系爭公管上孔洞並非被告前開修繕行為所致；又被告既因系爭被告房屋側共用壁之牆面有水而為前開鑽孔修繕之行為，自得預見系爭共用壁內系爭公管之存在，且依原告所提出之漏水狀態照片（即原證4）所示，審酌證人盧志宏於本案言詞辯論時證稱：「（問：請用原證4照片說明現場處理順序為何？）順序是開挖的時候是照片3，當時已經看到照片3下方的破洞，所以我在破洞的上方開一個方型孔，切開的部分是為了讓機器可以進去後方，切開方型孔的時候就發現後面有一個孔，切下來後就是照片4，然後發現有水泥修補的痕跡及牆上有類似的洞，就是在切口下方的洞，照片2就是截下來的管子，照片上所示管子的那面就是靠64之1房屋那邊的牆面，照片1就是後來我們接上沒有破洞水管的照片。」等語，參以原證4之照片4所示，系爭被告房屋側共用壁之牆身確有孔洞痕跡，堪認系爭公管管身之孔洞應為被告在系爭被告房屋側共用壁鑽洞進行前開修繕行為之際不慎破壞所致。

　㈢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又負損害賠償責任者，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外，應回復他方損害發生前之原狀，且債權人得請求支付回復原狀所必要之費用，以代回復原狀；又不能回復原狀或回復顯有重大困難者，應以金錢賠償其損害，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13條第1項、第3項及第215條分別定有明文。查系爭漏水係被告在系爭被告房屋側共用壁鑽洞進行前開修繕行為不慎造成系爭公管之孔洞所致，業經本院說明如前，則原告自得請求被告就系爭漏水所致系爭原告所有房屋之損害予回復原狀，並得請求支付回復原狀所必要之費用，以代回復原狀；而系爭鑑定報告，除就系爭漏水之成因為鑑定外，並就系爭漏水及其所致損害之修繕方式及修繕工項、明細各節，本諸其專業判斷已於鑑定報告書內詳為說明，是原告主張被告應將系爭原告房屋依系爭鑑定報告所示十二、鑑定結論：(一)如原證12所示編號1漏水部分之修復項目、修復方法(含鑑定報告附件六F-3頁所示)修復至不漏水之狀態以回復原狀，尚屬有據；又系爭漏水確為系爭原告房屋客廳靠系爭被告房屋側藍色油漆牆面上下兩處壁體油漆剝落及潮濕斑塊之成因，此有系爭鑑定報告可佐，原告自得依上開規定請求被告賠償該處因漏水所受之損害，而依系爭鑑定報告所載，修繕前開漏水處之費用估為30701元（詳如系爭鑑定報告附件六F-4頁所示），則原告據此請求被告給付此部分修繕費用30701元以代回復原狀，亦屬有據。

　㈣又按，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民法第195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又不法侵害他人居住安寧之人格利益，如其情節重大，被害人非不得依民法第195條第1項規定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最高法院92年台上字第164號判決意旨參照）。另不法侵害他人之人格權，被害人受有非財產上損害，請求加害人賠償相當金額之慰撫金時，法院對於慰撫金之量定，應斟酌實際加害情形、所造成之影響、被害人痛苦之程度、兩造之身分地位、經濟狀況及其他各種狀況，以核定相當之數額（最高法院47年台上字第1221號、51年台上字第223號號判決意旨參照）。查系爭漏水係因被告對系爭共用壁鑽孔致系爭公管破損所致，業經本院認定如前，而系爭漏水位於系爭原告房屋之浴廁，為原告日常生活起居常用之處，且依系爭鑑定報告內系爭原告房屋現況照片所示，前開漏水受損情形，確已致居住環境受影響、生活品質下降，妨礙其使用功能及舒適性，可認原告居住安寧之人格利益受有侵害且屬情節重大，則原告依上開規定請求被告賠償其所受非財產上損害，尚屬有據，本院審酌其與被告之身分、地位及經濟能力、被告侵權行為之手段、方法及加害程度、原告之痛苦程度及受害期間等一切情狀，認原告就被告前揭侵權行為所得請求精神上之損害賠償以5萬元為適當。

　㈤另按，民法第217條第1項所謂被害人與有過失，須被害人之行為助成損害之發生或擴大，就結果之發生為共同原因之一，行為與結果有相當因果關係，始足當之，倘被害人之行為與結果之發生並無相當因果關係，尚不能僅以其有過失，即認有過失相抵原則之適用（最高法院92年度台上字第431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本件被告雖辯以系爭公管係原告事後變更格局方埋入水管，原告就本案損害之發生與有過失，應減輕或免除被告之損害賠償責任云云，並提出兩造建物使用執照圖（即被證2）為證，然依該使用執照圖所示，尚無從辨識其所指建物，且無從認定所指位置即為系爭共用壁，且被告迄今亦未提出其他證據以佐其說，則被告徒以前詞抗辯原告應負與有過失之責，尚不足採。至被告雖以上開言詞為抵銷之抗辯，然民法第334條所稱之抵銷，係以二人互負債務，而其給付種類相同並均屆清償期者為要件，故得供債務人抵銷之債權，須為對於自己債權人之債權，而不得以對於他人之債權，對於債權人為抵銷（最高法院49年台上字第125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而系爭漏水係因被告前開行為所致，既經本院認定如前，自難認原告就系爭漏水所致損害負有損害賠償責任，則被告據此為抵銷之主張，亦不足採。　

　㈥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又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又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百分之五，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查本件請求被告給付因系爭漏水所生損害賠償事件，未經原告舉證證明定有期限，應認屬未定期限債務，依上開規定，被告應自受催告時起始負遲延責任，而本件起訴狀繕本業於112年11月1日送達於被告，此有本院送達證書在卷可參，是原告就上揭所得請求之金額，尚得請求自該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即112年11月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從而，原告依上開法律關係，求為判決如主文第1項、第2項所示，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又原告係以單一之聲明，主張二以上訴訟標的，請求法院擇一訴訟標的而為其勝訴之判決，則本院既以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之法律關係就原告對被告所為請求為原告勝訴之判斷，則原告所主張之其他請求權基礎即無庸審酌，併此敘明。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經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無逐一論列之必要，併予敘明。　

六、本件係就民事訴訟法第427條第1項適用簡易程序所為被告部分敗訴之判決，依同法第389條第1項第3款規定，應依職權就原告勝訴部分宣告假執行，並依同法第392條第2項規定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分別為主文第一項之訴訟標的價額即系爭漏水之修復費用64667元及主文第二項所示之金額），而依被告聲請如預供如主文所示之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另依同法第79條、第91條第3項之規定職權確定訴訟費用額為247630元(計有：第一審裁判費2100元、證人日旅費530元、鑑定費用245000元），其中184255元應由被告負擔，並自本判決確定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加給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餘由原告負擔。又原告所為宣告假執行之聲請，僅在促使法院為此職權之行使，本院自不受其拘束，仍應逕依職權宣告假執行，然本件既已依職權宣告假執行，自無再命原告提供擔保之必要。至原告之訴經駁回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即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11　　日

　　　　　　　　　士林簡易庭　法　官　黃雅君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應記載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11　　日

　　　　　　　　　　　　　　　書記官　吳尚文



